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 
      2 0 2 2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    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2 年 1 月 1 4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8 分 至 上 午 11 时 0 4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毛 家 俊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副 主 席    
区 镇 濠 议 员  上 午 9 时 4 0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委 员    
何 伟 霖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林 奕 权 议 员 ,  M H  上 午 1 0 时 正  会 议 完 毕  
刘 勇 威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谭 尔 培 议 员  上 午 1 0 时 0 2 分  会 议 完 毕  
姚 钧 豪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
  

秘 书    
邓 乐 文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4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列 席 者  

陈 巧 敏 女 士 , 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邹 振 荣 先 生  总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新 界 东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丘 云 波 先 生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分 区 支 持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陈 锦 盛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策 划 事 务 ) 2 3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黄 婕 晞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(策 划 事 务 )2 3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柯 晓 雯 女 士  高 级 经 理 (新 界 东 )文 化 推 广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伍 志 强 先 生 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大 埔 区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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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 振 成 先 生 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(地 政 )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
陈 可 珊 女 士  
陈 伊 莎 女 士  

建 筑 师 (工 程 ) 9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建 筑 师 (工 程 ) 1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陈 瑞 琼 女 士  
黄 汝 恒 女 士  
苏 永 佳 先 生  
刘 镇 明 先 生  
叶 莉 萨 女 士  
苏 家 裕 先 生  

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管 理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高 级 工 程 督 察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工 程 督 察 ( 3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联 络 主 任 ( 7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署 理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凌 健 民 先 生  高 级 建 筑 师 ／ 助 理 董 事 ／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

有 限 公 司  
黎 志 明 博 士  高 级 合 伙 人 ／ 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 

 
 

开 会 辞  

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(“ 地 委

会 ” ) 2 0 2 2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。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接 获 议 员 的 缺 席 通 知 ， 请 委 员 备 悉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2 1 年 11 月 1 2 日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1 / 2 0 2 2 号 )  

 
3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接 获 修 订 建 议 ，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，

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及 合 约 顾 问 ─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拨 款 的 使 用 情 况 及 获 批 工 程 进 度 报

告  
(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、 D F M  2 a / 2 0 2 2 号 、 D F M  2 b / 2 0 2 2 号 及

D F M  2 c / 2 0 2 2 号 )  

 
4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拨 款 的 使 用 情 况 及 获 批 工 程 的 进 度 报 告 。他

报 告 说 ，委 员 会 目 前 承 担 约 1 . 3 5 亿 元 工 程 预 算 ，当 中 2 0 2 1 / 2 2 财 政 年 度 的 工 程

预 算 约 2 , 9 8 0 万 元 ， 而 2 0 2 2 / 2 3 年 度 及 以 后 的 工 程 预 算 则 约 1 . 0 5 亿 元 。  

 
5 .  主 席 请 合 约 顾 问 、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及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

(“ 康 文 署 ” )代 表 汇 报 工 程 进 度 ，并 欢 迎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

限 公 司 高 级 建 筑 师 兼 助 理 董 事 凌 健 民 先 生 、胡 周 黄 建 筑 设 计 (国 际 )有 限 公 司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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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 合 伙 人 黎 志 明 博 士 、民 政 事 务 总 署 (“ 民 政 总 署 ” )建 筑 师 陈 可 珊 女 士 及 陈 伊

莎 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 
(一 )   由 合 约 顾 问 何 显 毅 建 筑 工 程 师 楼 地 产 发 展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担 任 工 程 代 理 人

的 工 程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1 )至 第 ( 2 1 )项 、D F M  2 a / 2 0 2 2 号 、

D F M  2 b / 2 0 2 2 号 及 D F M  2 c / 2 0 2 2 号 )  

 
6 .  凌 健 民 先 生 扼 述 文 件 D F M  2 a / 2 0 2 2 号 有 关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

( 1 7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5 大 埔 南 运 路 近 新 兴 花 园 行 人 路 上 盖 扩 建 工 程 ” 的 可 行 性

研 究 报 告 ，并 补 充 说 ，由 于 拟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下 方 有 大 量 喉 管 及 高 压 电 缆 ，没 有

足 够 空 间 建 造 混 凝 土 地 基 ， 故 拟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工 程 在 技 术 上 并 不 可 行 。  

 
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询 问 连 接 天 桥 的 上 盖 工 程 需 否 沿 用 地 基 兴 建 ，抑 或 有 其 他 方 法

能 在 该 处 兴 建 上 盖 。  

 
8 .  凌 健 民 先 生 表 示 ，该 天 桥 属 路 政 署 管 辖 范 围 ，如 不 能 在 行 人 路 上 建 造 混 凝

土 地 基 ，而 须 在 天 桥 以 加 载 新 结 构 等 其 他 方 式 进 行 工 程 ，便 未 必 能 在 地 区 小 型

工 程 计 划 下 进 行 。  

 
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询 问 合 约 顾 问 是 否 指 在 技 术 上 有 其 他 方 式 进 行 工 程 ，但 现 时 只

能 建 造 混 凝 土 地 基 。  

 
1 0 .  凌 健 民 先 生 同 意 刘 勇 威 议 员 对 工 程 技 术 的 理 解 。  

 
1 1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预 计 大 量 市 民 将 使 用 落 成 后 的 上 盖 ，故 希 望 合 约 顾 问 向

民 政 总 署 反 映 ，以 便 统 筹 联 络 路 政 署 的 事 宜 和 研 究 其 他 方 式 进 行 工 程 。如 工 程

因 技 术 问 题 而 需 从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中 剔 除 ，或 可 考 虑 交 由 民 政 总 署 深 化 研 究 ，了

解 该 处 有 否 切 实 需 要 兴 建 上 盖 。  

 
1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该 天 桥 属 路 政 署 管 辖 范 围 ，而 近 新 达 广 场 的 行 人 隧 道 亦 属 路 政

署 管 辖 ，早 前 他 亦 要 求 在 该 处 加 建 上 盖 ，故 建 议 先 联 络 路 政 署 检 视 工 程 在 技 术

上 是 否 可 行 ， 以 便 稍 后 商 讨 。  

 
1 3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1 4 .  凌 健 民 先 生 扼 述 文 件 D F M  2 b / 2 0 2 2 号 有 关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

( 1 8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6 大 埔 南 运 路 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 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” 的

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，并 补 充 说 ，由 于 拟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下 方 有 大 量 喉 管 及 高 压 电 缆 ，

没 有 足 够 空 间 建 造 混 凝 土 地 基 ， 故 拟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工 程 在 技 术 上 并 不 可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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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如 合 约 顾 问 所 说 ，由 于 上 述 2 项 工 程 在 技 术 上 不 可 行 ，故 将 从

工 程 进 度 表 中 剔 除 。  

 
1 6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因 第 ( 1 8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6 大 埔 南 运 路 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

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”的 拟 建 位 置 同 样 连 接 路 政 署 管 辖 的 天 桥 ，故 希 望 合 约

顾 问 或 相 关 部 门 考 虑 以 其 他 方 式 兴 建 上 盖 。另 外 ，他 询 问 合 约 顾 问 建 造 混 凝 土

地 基 需 要 挖 掘 的 深 度 ，亦 建 议 移 走 地 下 宽 带 管 道 ，并 参 考 通 往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的

单 边 支 柱 行 人 路 上 盖 。他 表 示 ，已 获 区 议 会 审 批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剩 余 数 目 不 多 ，

而 工 程 能 惠 及 市 民 ，故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考 虑 保 留 工 程 及 其 他 方 案 ，而 非 直 接 取 消 。

虽 然 现 时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指 工 程 不 可 行 ，但 他 希 望 继 续 保 留 有 关 项 目 ，以 便 与

相 关 部 门 商 讨 方 案 。  

 
1 7 .  凌 健 民 先 生 表 示 ， 拟 建 上 盖 较 长 ， 故 技 术 上 有 一 定 困 难 。 探 井 A 及 B 的

选 址 经 考 虑 整 条 行 人 路 的 阔 度 而 订 ， 挖 掘 探 井 A 后 发 现 地 下 有 混 凝 土 板 及 中

华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(“ 中 电 ” )的 管 道 ，而 探 井 B 下 方 则 有 多 条 中 电 及 电 讯 公 司 的

管 道 ，可 见 整 条 行 人 路 下 方 满 布 地 下 管 道 ，故 在 该 处 行 人 路 范 围 内 建 造 混 凝 土

地 基 在 技 术 上 并 不 可 行 。  

 
1 8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根 据 探 井 B 的 剖 面 图 ，中 电 管 道 与 地 面 相 距 逾 1 米 ，其

余 则 为 香 港 宽 带 有 限 公 司 及 环 球 全 局 电 讯 有 限 公 司 的 宽 带 管 道 ，认 为 可 考 虑 迁

移 该 等 管 道 以 开 展 工 程 ，并 建 议 沿 附 近 花 槽 兴 建 单 边 支 柱 上 盖 ，故 认 为 工 程 并

非 完 全 不 可 行 ， 亦 不 希 望 工 程 因 宽 带 管 道 受 阻 。  

 
1 9 .  凌 健 民 先 生 表 示 ，位 于 探 井 B 下 方 的 管 道 有 特 定 距 离 及 方 向 ，未 必 可 迁 至

别 处 ，花 槽 亦 属 其 他 部 门 管 辖 ，而 且 没 有 足 够 空 间 兴 建 支 柱 及 地 基 ，故 在 技 术

上 有 困 难 。  

 
2 0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询 问 商 场 附 近 的 花 槽 属 商 场 还 是 政 府 部 门 管 辖 范 围 。如 属 政 府

用 地 ，或 可 考 虑 占 用 部 分 空 间 进 行 工 程 。兴 建 上 盖 是 便 民 措 施 ，故 他 希 望 合 约

顾 问 尽 量 研 究 以 不 同 方 式 进 行 工 程 。  
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政 府 部 门 可 提 出 进 行 一 般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，他 亦 建 议 暂 时 保 留 上

述 工 程 。  

 
2 2 .  陈 伊 莎 女 士 表 示 ， 就 第 ( 1 8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6 大 埔 南 运 路 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

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”，拟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下 方 满 布 管 道 ，即 使 移 走 宽 带 管 道 ，

中 电 管 道 仍 位 于 行 人 路 下 方 中 央 ，故 没 有 足 够 空 间 建 造 混 凝 土 地 基 。拟 建 行 人

路 上 盖 需 要 同 时 兴 建 支 柱 及 地 基 ， 故 在 技 术 上 并 不 可 行 。  

 
2 3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认 同 上 述 说 法 ，故 认 为 可 考 虑 改 在 花 槽 位 置 开 展 工 程 。由 于 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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槽 较 大 机 会 属 政 府 土 地 ，而 商 场 附 近 的 花 槽 种 植 了 灌 木 丛 ，他 认 为 可 考 虑 移 走

灌 木 丛 从 而 建 造 混 凝 土 地 基 ， 并 参 考 通 往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的 单 边 支 柱 行 人 路 上

盖 。灌 木 丛 或 属 路 政 署 或 康 文 署 管 理 ，故 他 认 为 可 先 联 络 相 关 部 门 商 讨 迁 移 树

木 事 宜 。 他 认 为 相 关 部 门 应 在 考 虑 所 有 可 行 方 案 后 才 决 定 取 消 第 ( 1 7 )项 “ T P -
D M W 3 1 5 大 埔 南 运 路 近 新 兴 花 园 行 人 路 上 盖 扩 建 工 程 ” 及 第 ( 1 8 ) 项 “ T P -
D M W 3 1 6 大 埔 南 运 路 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 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” 的 工 程 方 为 妥

当 ， 并 希 望 尽 量 保 留 和 推 展 已 获 地 委 会 审 批 的 工 程 ， 以 期 惠 及 市 民 。  

 
2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稍 后 可 尝 试 联 络 路 政 署 询 问 工 程 是 否 可 行 。拟 建 工 程 涉 及 范 围

广 泛 ，包 括 树 木 及 权 责 范 围 ，如 路 政 署 认 为 可 行 ，他 会 进 一 步 跟 进 。他 认 为 可

继 续 保 留 第 ( 1 7 )项“ T P -D M W 3 1 5 大 埔 南 运 路 近 新 兴 花 园 行 人 路 上 盖 扩 建 工 程 ”

及 第 ( 1 8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6 大 埔 南 运 路 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 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升 降

机 ”， 稍 后 将 向 路 政 署 反 映 合 约 顾 问 认 为 行 人 路 上 盖 工 程 不 可 行 ， 并 将 询 问 在

花 槽 或 天 桥 延 伸 部 分 进 行 工 程 是 否 可 行 。  

 
2 5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认 同 主 席 的 决 定 ， 并 建 议 同 时 就 第 ( 1 8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6 大 埔

南 运 路 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 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” 联 络 康 文 署 ， 商 讨 树 木 及 工

程 安 排 。  

 
2 6 .  叶 莉 萨 女 士 表 示 ，大 埔 民 政 处 稍 后 可 协 助 相 约 康 文 署 、合 约 顾 问 、民 政 总

署 (工 程 组 )及 相 关 议 员 实 地 视 察 花 槽 ， 研 究 和 商 讨 在 该 处 进 行 工 程 是 否 可 行 。

由 于 疫 情 关 系 ， 实 地 视 察 或 需 延 迟 。  

 
2 7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2 8 .  黎 志 明 博 士 扼 述 文 件 D F M  2 c / 2 0 2 2 号 有 关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

( 2 0 )项“ T P -D M W 3 3 7 大 埔 大 埔 头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(太 湖 山 庄 、太 湖 花 园 二 期 及

大 埔 政 府 合 署 )”的 前 期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，并 补 充 说 ，预 计 整 体 工 程 费 用 为 1 5 0
万 元 ， 前 期 工 程 费 用 则 为 2 1 万 元 。  

 
2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早 前 收 到 相 关 业 主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，希 望 承 办 商 尽 快 展 开

和 完 成 工 程 。由 于 该 行 人 路 狭 窄 ，故 希 望 在 地 底 兴 建 基 座 ；如 需 在 路 面 兴 建 基

座 ， 希 望 同 时 设 置 座 椅 供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
3 0 .  主 席 询 问 合 约 顾 问 ，如 在 探 井 工 程 时 发 现 电 缆 及 煤 气 管 道 等 地 下 设 施 ，将

如 何 跟 进 。  

 
3 1 .  叶 莉 萨 女 士 表 示 ，备 悉 刘 勇 威 议 员 希 望 尽 快 展 开 第 ( 2 0 )项“ T P -D M W 3 3 7 大

埔 大 埔 头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(太 湖 山 庄 、太 湖 花 园 二 期 及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)”工 程 的

意 见 ，除 太 湖 花 园 二 期 的 避 雨 亭 工 程 外 ，近 太 湖 山 庄 的 避 雨 亭 工 程 亦 已 交 由 合

约 顾 问 跟 进 。合 约 顾 问 已 提 交 太 湖 山 庄 避 雨 亭 工 程 的 前 期 报 告 ，预 计 上 述 2 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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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程 的 前 期 费 用 为 42 万 元 ，并 已 在 2 0 2 2 年 1 月 7 日 获 批 。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
已 在 2 0 2 2 年 1 月 11 日 委 聘 合 约 顾 问 展 开 所 有 前 期 工 程 ，故 合 约 顾 问 将 尽 快 咨

询 相 关 部 门 和 展 开 前 期 设 计 。  

 
3 2 .  黎 志 明 博 士 表 示 ，合 约 顾 问 将 尽 量 在 支 柱 底 部 设 置 地 脚 及 基 座 ，以 保 结 构

安 全 。如 在 探 井 工 程 时 发 现 地 下 设 施 ，将 与 持 份 者 沟 通 ，希 望 其 迁 移 地 下 设 施 。 

 
3 3 .  主 席 询 问 如 与 持 份 者 商 讨 后 仍 难 以 迁 移 设 施 ， 是 否 代 表 不 大 可 能 进 行 工

程 。  

 
3 4 .  黎 志 明 博 士 表 示 ， 一 如 第 ( 1 7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5 大 埔 南 运 路 近 新 兴 花 园 行

人 路 上 盖 扩 建 工 程 ” 及 第 ( 1 8 ) 项 “ T P -D M W 3 1 6 大 埔 南 运 路 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

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”， 如 难 以 迁 移 地 下 设 施 ， 届 时 或 须 研 究 工 程 的 其 他 可

行 方 式 。  

 
3 5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3 6 .  凌 健 民 先 生 报 告 各 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1 )项 “ T P -D M W 2 0 9 于 大 埔 汀 角 路 增 设 康 体 设 施 ”： 水 务 署 的 管

道 改 道 工 程 已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7 日 完 成 。中 电 现 正 进 行 电 表 工 程 ，

工 程 的 临 时 交 通 管 理 措 施 已 获 批 ， 预 计 在 2 0 2 2 年 2 月 7 日 展 开 。

上 述 水 务 署 及 中 电 工 程 不 会 影 响 是 项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的 进 度 。  

( i i )  第 ( 2 )项 “ T P -D M W 2 2 7 在 泥 涌 设 置 休 憩 处 及 儿 童 游 乐 场 ”： 合 约 顾

问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3 日 的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表 示 ， 承 办 商

已 在 11 月 1 5 日 展 开 工 作 斜 道 入 口 的 地 基 工 程 ， 有 关 工 程 已 完 成 ，

现 正 进 行 钢 结 构 安 装 ， 预 计 在 2 0 2 2 年 1 月 中 完 成 。 承 办 商 亦 正 在

休 憩 处 安 装 地 下 井 及 管 道 ， 预 计 在 2 0 2 2 年 8 月 完 成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)项 “ T P -D M W 2 3 1 美 援 新 村 兴 建 休 憩 公 园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在 2 0 2 1
年 1 2 月 1 3 日 的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表 示 ， 并 无 人 士 拥 有 选

址 范 围 内 的 现 有 排 水 沟 设 施 。 是 项 工 程 完 成 后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

组 )将 负 责 其 维 修 和 保 养 。康 文 署 、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及 大 埔 地 政 处

现 正 进 一 步 厘 清 邻 近 地 段 排 水 沟 的 所 属 责 任 等 事 宜 。合 约 顾 问 现 正

准 备 招 标 文 件 ， 预 计 在 2 0 2 2 年 第 一 季 招 标 。  

( i v )  第 ( 4 )项 “ T P -D M W 2 3 2 布 心 排 村 陀 背 树 公 园 改 善 公 园 设 施 ”： 合 约

顾 问 已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7 日 招 标 ， 并 在 2 0 2 2 年 1 月 7 日 收 到 标

书 ， 现 正 分 析 标 书 ， 预 计 在 2 0 2 2 年 第 二 季 展 开 工 程 。  

( v )  第 ( 5 )项 “ T P -D M W 2 4 1 改 善 大 埔 头 新 华 安 里 休 憩 用 地 及 设 施 ”： 合

约 顾 问 现 正 加 快 深 化 设 计 、咨 询 相 关 部 门 和 筹 备 招 标 ，预 计 在 2 0 2 2
年 第 三 季 招 标 ， 以 及 在 2 0 2 2 年 第 四 季 展 开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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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第 ( 6 )项“ T P -D M W 2 4 2 林 村 新 屋 仔 公 园 加 建 康 乐 设 施 及 改 善 整 体 环

境 ”：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和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，预 计 在 2 0 2 2 年 第 四

季 或 稍 后 招 标 ， 以 及 在 2 0 2 3 年 第 一 季 展 开 工 程 。  

( v i i )  第 ( 7 )项“ T P -D M W 2 5 2 大 埔 滘 选 区 建 避 雨 亭 (创 新 路 、鹿 茵 山 庄 及 松

仔 园 瞭 望 台 )”：创 新 路 近 天 赋 海 湾 二 期 避 雨 亭 (连 座 椅 及 背 板 )已 大

致 完 成 ，承 办 商 亦 已 大 致 完 成 执 漏 工 程 ；创 新 路 近 科 城 路 避 雨 亭 (连
座 椅 及 背 板 )及 鹿 茵 山 庄 小 巴 站 旁 避 雨 亭 (连 靠 背 架 )已 大 致 完 成 ，

承 办 商 现 正 进 行 执 漏 工 程 。  

( v i i i )  第 ( 8 )项“ T P -D M W 2 5 5 大 埔 公 路 元 洲 仔 段 近 广 福 邨 行 人 路 上 盖 建 造

工 程 ”：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和 深 化 设 计 ， 并 已 向 路 政 署 提

交 掘 路 许 可 证 申 请 ，以 及 向 警 务 处 提 交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请 ，有

待 审 批 。  

( i x )  第 ( 9 )项“ T P -D M W 2 5 6 西 沙 路 井 头 村 增 加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及 长 者 健 身

设 施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3 日 的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会 议

上 表 示 ， 已 在 2 0 2 1 年 1 0 月 2 9 日 招 标 ， 并 已 完 成 标 书 分 析 ， 预 计

在 2 0 2 2 年 第 一 季 展 开 工 程 。  

( x )  第 ( 1 0 ) 项 “ T P -D M W 2 6 3 于 运 头 塘 附 近 晨 运 径 加 建 健 体 及 长 者 设

施 ”：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草 拟 树 木 砍 伐 或 移 植 方 案 、 深 化 设 计 、 咨 询 相

关 部 门 和 筹 备 招 标 ， 并 待 大 埔 地 政 处 审 批 拨 地 申 请 。  

( x i )  第 ( 11 )项 “ T P -D M W 2 6 4 于 宝 雅 苑 兴 和 阁 后 天 桥 底 增 设 长 者 健 体 设

施 ”：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， 并 已 提 交 相 关 文 件 予 康 文 署 向 大 埔

地 政 处 申 请 拨 地 。  

( x i i )  第 ( 1 2 )项“ T P -D M W 2 6 6 大 埔 丰 运 路 近 运 头 塘 邨 建 避 雨 亭 ”：合 约 顾

问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3 日 的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表 示 ， 可 在 避

雨 亭 的 地 基 设 计 层 面 解 决 问 题 。预 计 在 2 0 2 2 年 1 月 招 标 ，并 在 2 0 2 2
年 第 二 季 展 开 工 程 。  

( x i i i )  第 ( 1 3 )项 “ T P -D M W 2 7 0 大 埔 宝 雅 路 连 接 太 和 广 场 行 人 路 上 盖 建 造

工 程 ”：就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的 申 请 ，合 约 顾 问 在 2 0 2 1 年 11 月 2 6
日 与 路 政 署 及 房 屋 署 (“ 房 署 ” )实 地 商 讨 上 落 工 程 货 物 及 泊 车 等 安

排 。合 约 顾 问 整 合 意 见 后 ，已 向 警 务 处 提 交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请 。

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， 完 成 后 将 咨 询 房 署 。  

( x i v )  第 ( 1 4 )项“ T P -D M W 2 9 5 白 石 角 休 憩 公 园 ”：早 前 进 行 测 量 工 作 的 承

办 商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2 9 日 提 交 初 步 测 量 报 告 ， 目 前 仍 在 进 行 测 量

工 作 。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、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和 筹 备 招 标 。  

( x v )  第 ( 1 5 )项“ T P -D M W 2 9 6 樟 木 头 村 休 憩 处 ”：康 文 署 在 2 0 2 1 年 1 2 月

1 7 日 安 排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 署 ” )、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、合 约

顾 问 及 大 埔 民 政 处 (工 程 组 )与 当 区 跟 进 议 员 谭 尔 培 议 员 、李 耀 斌 议

员 、樟 木 头 村 村 长 及 相 关 人 士 在 工 程 选 址 范 围 及 樟 木 头 村 村 公 所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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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，并 得 悉 土 拓 署 将 使 用 部 分 土 地 进 行 路 面 扩 阔 工 程 ，余 下 的 土 地

面 积 约 2 4 0 平 方 米 。合 约 顾 问 现 正 进 行 初 步 设 计 和 拟 备 可 行 性 研 究

报 告 。  

( x v i )  第 ( 1 6 )项 “ T P -D M W 3 0 9 大 埔 全 安 路 近 大 埔 医 院 行 人 路 上 盖 建 造 工

程 ”：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和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， 稍 后 将 向 路 政 署 提

交 掘 路 许 可 证 申 请 ， 并 向 警 务 处 提 交 临 时 交 通 封 路 措 施 申 请 。  

( x v i i )  第 ( 1 7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5 大 埔 南 运 路 近 新 兴 花 园 行 人 路 上 盖 扩 建 工

程 ” 及 第 ( 1 8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6 大 埔 南 运 路 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 N F 1 3 2
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”： 合 约 顾 问 已 在 会 议 上 报 告 。  

( x v i i i )  第 ( 1 9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2 大 埔 太 和 路 近 一 田 百 货 对 出 避 车 处 建 避 雨

亭 工 程 ”： 合 约 顾 问 现 正 深 化 设 计 、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和 筹 备 招 标 。  

 
3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稍 后 将 与 相 关 部 门 商 讨 第 ( 1 7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5 大 埔 南

运 路 近 新 兴 花 园 行 人 路 上 盖 扩 建 工 程 ” 及 第 ( 1 8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6 大 埔 南 运 路

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 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”，故 建 议 保 留 工 程 项 目 和 删 去“ 由 于

是 项 工 程 并 不 可 行 ， 将 在 工 程 摘 要 表 上 删 除 ” 字 眼 。  

 
3 8 .  谭 尔 培 议 员 表 示 ，就 第 ( 1 5 )项“ T P -D M W 2 9 6 樟 木 头 村 休 憩 处 ”，土 拓 署 曾

在 实 地 视 察 时 提 出 须 使 用 土 地 进 行 路 面 扩 阔 工 程 ，故 拟 建 工 程 地 点 只 能 兴 建 1
项 设 施 ，但 当 时 尚 未 决 定 是 长 者 还 是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。他 希 望 在 村 公 所 举 办 居 民

会 议 ，邀 请 居 民 了 解 详 情 和 表 达 意 见 ，亦 希 望 合 约 顾 问 尽 快 提 交 设 计 图 则 ，以

便 与 居 民 讨 论 。不 过 ，由 于 新 一 轮 疫 情 爆 发 ，他 认 为 虽 然 居 民 会 议 或 因 防 疫 安

排 而 须 延 期 ，但 希 望 仍 能 举 行 会 议 ，以 协 调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意 见 。他 询 问 康 文 署

在 拟 建 工 程 地 点 能 否 同 时 兴 建 长 者 及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。  

 
3 9 .  丘 云 波 先 生 表 示 ，就 第 ( 1 5 )项“ T P -D M W 2 9 6 樟 木 头 村 休 憩 处 ”，由 于 土 拓

署 需 要 进 行 路 面 扩 阔 工 程 ，令 拟 建 设 施 的 工 程 范 围 缩 小 。除 需 要 为 长 者 及 儿 童

游 乐 设 施 预 留 空 间 外 ，亦 须 预 留 周 边 空 间 作 安 全 范 围 ，故 署 方 将 与 民 政 总 署 (工
程 组 )检 视 最 新 的 工 程 设 计 ， 并 配 合 荫 棚 、 座 椅 及 出 入 口 等 其 他 设 施 ， 视 乎 安

全 要 求 而 考 虑 兴 建 长 者 及 儿 童 游 乐 设 施 。如 未 能 同 时 兴 建 2 项 设 施 ，或 需 与 居

民 商 讨 再 作 取 舍 。  

 
4 0 .  陈 伊 莎 女 士 就 以 下 工 程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2 0 )项“ T P -D M W 3 3 7 大 埔 大 埔 头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(太 湖 山 庄 、太

湖 花 园 二 期 及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)”：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已 委 聘 合 约 顾 问

为 大 埔 头 径 近 太 湖 花 园 二 期 及 近 太 湖 山 庄 的 避 雨 亭 深 化 设 计 、咨 询

相 关 部 门 和 筹 备 招 标 。  

( i i )  第 ( 2 1 )项 “ T P -D M W 3 3 8 大 埔 运 头 坊 建 避 雨 亭 ”： 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
已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6 日 委 聘 合 约 顾 问 展 开 探 井 工 程 及 树 木 风 险 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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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 ，并 将 跟 进 刘 勇 威 议 员 有 关 搬 迁 灯 柱 以 增 加 避 雨 亭 长 度 的 建 议 咨

询 路 政 署 。  

 
4 1 .  凌 健 民 先 生 表 示 ，就 第 ( 6 )项“ T P -D M W 2 4 2 林 村 新 屋 仔 公 园 加 建 康 乐 设 施

及 改 善 整 体 环 境 ”，现 正 深 化 设 计 和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。预 计 在 2 0 2 2 年 第 四 季 或 稍

后 招 标 ， 并 将 在 完 成 招 标 后 展 开 工 程 。  

 
4 2 .  陈 可 珊 女 士 补 充 指 ，就 第 ( 6 )项“ T P -D M W 2 4 2 林 村 新 屋 仔 公 园 加 建 康 乐 设

施 及 改 善 整 体 环 境 ”， 由 于 工 程 造 价 逾 1 , 0 0 0 万 元 ， 需 时 处 理 文 件 和 等 待 大 埔

地 政 处 审 批 ， 故 稍 后 将 更 新 预 计 招 标 时 间 。  

 
4 3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以 上 报 告 。  

 
 
(二 )  由 大 埔 民 政 处 汇 报 的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2 2 )至 第 ( 5 3 )项 )  

 
4 4 .  刘 镇 明 先 生 报 告 各 项 工 程 的 进 度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2 7 )项“ T P -D M W 2 8 4 大 埔 区 系 统 化 信 箱 设 置 工 程 ( 2 0 1 8 / 1 9 )”：凤

尾 围 及 荔 枝 山 村 村 口 设 置 信 箱 工 程 已 在 2 0 2 1 年 9 月 2 日 展 开 ， 并

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3 日 完 成 ，信 箱 锁 匙 已 交 由 林 奕 权 议 员 转 交 村 民 。 

( i i )  第 ( 3 1 )项 “ T P -D M W 3 0 8 维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区 议 会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下 的

设 施 ( 2 0 2 0 / 2 1 )”： 现 正 进 行 的 维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费 用 约 4 9 7 万 元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3 3 )项“ T P -D M W 3 2 3 改 善 现 有 松 岭 行 山 径 设 施 ”：近 期 实 地 视 察

后 ，除 重 建 现 有 2 个 已 损 坏 的 避 雨 亭 及 路 面 外 ，松 岭 行 山 径 沿 路 有

5 个 避 雨 亭 及 扶 手 栏 杆 需 要 保 养 和 维 修 。工 程 项 目 费 用 将 由 1 0 0 万

元 增 至 1 8 0 万 元 。  

( i v )  第 ( 3 6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6 维 修 及 改 善 大 埔 区 议 会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下 的

设 施 ( 2 0 2 1 / 2 2 )”： 工 程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2 5 日 展 开 ， 预 计 在 2 0 2 2 年

1 2 月 完 成 。  

( v )  第 ( 2 2 )至 ( 2 6 )、 ( 2 8 )至 ( 3 0 )、 ( 3 2 )、 ( 3 4 )、 ( 3 5 )以 及 ( 3 7 )至 ( 5 0 )项 工 程

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 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4 5 .  主 席 询 问 第 ( 3 3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3 改 善 现 有 松 岭 行 山 径 设 施 ” 工 程 改 动 后

的 预 计 完 成 时 间 。  

 
4 6 .  刘 镇 明 先 生 表 示 ， 第 ( 3 3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3 改 善 现 有 松 岭 行 山 径 设 施 ” 工

程 现 正 招 标 ， 预 计 在 9 个 月 后 完 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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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以 上 报 告 。  

 
4 8 .  叶 莉 萨 女 士 就 以 下 工 程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5 1 )项“ 大 埔 宝 乡 街 近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建 避 雨 亭 ”：民 政 总 署 (工 程

组 )按 运 输 署 在 2 0 2 1 年 1 0 月 5 日 提 供 的 小 巴 站 位 置 数 据 ，在 2 0 2 1
年 1 2 月 3 日 完 成 避 雨 亭 工 程 的 修 订 位 置 图 ，以 及 在 2 0 2 2 年 1 月 5
日 完 成 前 期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。 避 雨 亭 修 订 为 1 2 米 长 ， 维 持 2 . 5 米

阔 及 2 . 7 米 高 。大 埔 民 政 处 现 正 咨 询 主 要 倡 议 人 林 奕 权 议 员 。合 约

顾 问 在 征 得 同 意 后 将 在 下 次 会 议 汇 报 。  

( i i )  第 ( 5 2 )项 “ 大 埔 白 石 角 建 避 雨 亭 (创 新 路 、 科 研 路 及 科 进 路 )” 及 第

( 5 3 )项“ 大 埔 颂 雅 路 近 汀 角 路 建 避 雨 亭 ”：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

中 ， 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4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运 输 署 表 示 将 落 实 第 ( 5 1 )项“ 大 埔 宝 乡 街 近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建 避

雨 亭 ”工 程 ，重 新 编 排 宝 乡 街 近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的 小 巴 站 及 的 士 站 方 案 ，故 询 问

运 输 署 有 否 交 代 详 情 。  

 
5 0 .  叶 莉 萨 女 士 表 示 ，早 前 曾 联 络 运 输 署 索 取 小 巴 站 及 的 士 站 位 置 图 ，以 便 民

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及 合 约 顾 问 拟 备 前 期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，大 埔 民 政 处 稍 后 可 协 助

询 问 运 输 署 落 实 方 案 的 时 间 表 。  

 
5 1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以 上 报 告 。  

 
 
(三 )  由 康 文 署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办 事 处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5 4 )至 第 ( 7 5 )项 )  

 
5 2 .  丘 云 波 先 生 就 以 下 工 程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5 4 )项 “ T P -D M W 2 4 4 大 埔 区 辖 下 康 乐 体 育 场 地 增 设 及 提 升 饮 水

机 设 施 ”、第 ( 5 5 )项“ T P -D M W 3 0 3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增 设 及 提 升 饮 水 机

设 施 ”及 第 ( 5 6 )项“ T P -D M W 3 0 5 大 埔 梅 树 坑 游 乐 场 改 善 工 程 ”：进

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 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
( i i )  第 ( 5 7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3 大 埔 区 康 乐 体 育 场 地 更 衣 室 及 洗 手 间 改 善

工 程 ”： 梅 树 坑 游 乐 场 男 女 洗 手 间 已 完 成 翻 新 ， 并 已 开 放 予 市 民 使

用 ； 大 埔 游 泳 池 贮 物 柜 加 装 挂 锁 器 及 投 币 器 工 程 现 正 等 待 物 料 运

送 ， 将 在 月 内 组 装 。  

( i i i )  第 ( 5 8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8 大 埔 广 福 休 憩 处 现 有 座 椅 加 建 上 盖 工 程 ”、

第 ( 5 9 )项“ T P -D M W 3 1 9 改 善 广 福 桥 花 园 ”、第 ( 6 0 )项“ T P -D M W 3 2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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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 新 大 埔 头 游 乐 场 ”、第 ( 6 1 )项“ T P -D M W 3 2 1  2 4 区 广 福 休 憩 处 增 设

健 体 设 施 ”、第 ( 6 2 )项“ T P -D M W 3 2 7 大 埔 游 泳 池 机 房 滤 水 系 统 改 善

工 程 ”、 第 ( 6 3 )项 “ T P -D M W 3 2 8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健 身 站 改 善 工 程 ”、

第 ( 6 4 )项“ T P -D M W 3 2 9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完 善 路 入 口 美 化 工 程 ”、第 ( 6 5 )
项 “ T P -D M W 3 3 0 大 埔 区 公 园 及 游 乐 场 设 施 改 善 工 程 ”、 第 ( 6 6 )项

“ T P -D M W 3 3 1 大 埔 区 康 乐 场 地 、 区 内 的 重 点 交 汇 位 置 及 路 旁 设 施

美 化 工 程 ”、第 ( 6 7 )项“ T P -D M W 3 3 2 大 埔 区 体 育 馆 储 物 柜 凸 字 摸 读

号 码 牌 安 装 工 程 ”、第 ( 6 8 )项“ T P -D M W 3 3 3 大 埔 区 辖 下 康 乐 体 育 设

施 及 场 地 进 行 紧 急 维 修 或 场 地 改 善 工 程 ”及 第 ( 6 9 )项“ T P -D M W 3 3 4
大 埔 区 公 园 及 游 乐 场 灭 蚊 机 工 程 ”： 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

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
( i v )  第 ( 7 0 )项 “ T P -D M W 3 3 5 大 埔 区 辖 下 康 乐 体 育 场 地 洗 手 间 设 置 空 气

净 化 器 工 程“ ：机 电 工 程 署 已 安 排 承 办 商 进 行 安 装 ，将 在 月 内 完 成 。

康 文 署 将 继 续 在 其 下 的 大 埔 区 康 乐 场 地 安 装 空 气 净 化 器 。  

( v )  第 ( 7 1 )项 “ T P -D M W 3 3 6 大 埔 体 育 馆 电 梯 加 装 无 触 式 按 钮 ”、 第 ( 7 2 )
项“ 完 善 公 园 内 长 者 健 体 设 施 加 建 上 盖 ”、第 ( 7 3 )项“ 九 龙 坑 游 乐 场

改 善 工 程 ” 及 第 ( 7 4 )项 “ 大 埔 太 和 邨 亨 和 楼 对 出 空 地 设 置 健 体 设

施 ”： 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 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
( v i )  第 ( 7 5 )项“ 于 海 滨 公 园 增 设 大 埔 极 限 运 动 场 ”：康 文 署 早 前 已 联 同 工

程 部 门 实 地 视 察 ， 工 程 部 门 稍 后 将 研 究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5 3 .  主 席 询 问 第 ( 7 0 )项 “ T P -D M W 3 3 5 大 埔 区 辖 下 康 乐 体 育 场 地 洗 手 间 设 置 空

气 净 化 器 工 程 ” 的 空 气 净 化 器 摆 放 位 置 及 效 用 。  

 
5 4 .  丘 云 波 先 生 表 示 ，空 气 净 化 器 类 似 较 大 型 的 家 用 空 气 清 新 机 ，一 般 安 装 在

洗 手 间 天 花 板 ， 不 会 阻 碍 市 民 使 用 洗 手 间 ， 亦 有 助 改 善 洗 手 间 空 气 质 素 。  

 
5 5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以 上 报 告 。  

 
 
(四 )  由 康 文 署 文 化 事 务 部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7 6 )至 第 ( 7 8 )项 )  

 
5 6 .  伍 志 强 先 生 报 告 ， 有 关 第 ( 7 6 )项 “ 大 埔 完 善 公 园 内 加 设 2 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

站 ”、 第 ( 7 7 )项 “ 大 埔 旧 墟 加 设 2 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站 ” 及 第 (7 8 )项 “ 太 和 港 铁 站

大 堂 加 设 2 4 小 时 自 助 图 书 站 ”，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暂 时 未 有 进 一 步

更 新 。 除 在 上 次 地 委 会 会 议 记 录 内 提 供 会 议 上 提 及 的 公 共 图 书 馆 咨 询 委 员 会

(“ 图 书 馆 委 员 会 ” )自 助 图 书 站 试 验 计 划 中 期 报 告 连 结 外 ，他 亦 已 向 委 员 提 供

报 告 的 复 本 ， 以 便 委 员 参 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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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在 大 埔 区 内 设 置 自 助 图 书 站 的 需 求 殷 切 ，希 望 康 文 署 代

表 促 请 图 书 馆 委 员 会 跟 进 意 见 和 交 代 进 展 ，同 时 希 望 地 委 会 致 函 图 书 馆 委 员 会

表 达 意 见 ， 在 考 虑 进 行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时 作 相 应 配 合 ， 以 期 尽 快 在 上 述 3 处 (即
太 和 、 富 善 及 旧 墟 )设 置 自 助 图 书 站 作 连 接 点 ， 配 合 区 内 其 他 图 书 馆 。 他 希 望

该 3 个 自 助 图 书 站 连 系 整 个 小 区 ，加 强 区 内 图 书 馆 网 络 及 服 务 ，令 更 多 市 民 受

惠 。 虽 然 市 民 可 在 网 上 阅 读 ， 但 不 少 学 生 仍 需 使 用 自 修 室 及 其 他 图 书 馆 设 施 ，

故 他 认 为 需 要 相 应 设 施 配 合 和 推 广 阅 读 风 气 。  

 
5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一 致 同 意 在 大 埔 区 内 增 设 自 助 图 书 站 ，并 认 为 推 广 大 众 阅

读 风 气 是 美 事 。他 请 秘 书 处 参 考 上 述 委 员 意 见 拟 备 信 件 ，向 图 书 馆 委 员 会 表 达

在 大 埔 区 增 设 3 个 自 助 图 书 站 的 需 求 ， 从 而 推 动 区 内 的 阅 读 风 气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2 2 年 4 月 2 1 日 就 有 关 事 宜 致 函 公 共 图 书 馆 咨 询 委

员 会 。 )  

 
5 9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(五 )  由 康 文 署 策 划 事 务 组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7 9 )至 ( 8 0 )项 )  

 
6 0 .  陈 锦 盛 先 生 就 以 下 工 程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第 ( 7 9 )项“ 大 埔 安 邦 路 近 大 埔 中 心 第 1 0 及 1 9 座 对 出 空 地 建 宠 物 公

园 ”：康 文 署 与 跟 进 议 员 区 镇 濠 议 员 在 20 2 1 年 1 2 月 8 日 实 地 视 察 ，

商 讨 如 何 减 低 宠 物 公 园 对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响 。  

( i i )  第 ( 8 0 )项“ 大 埔 建 设 共 融 游 乐 场 ”：民 政 总 署 (工 程 组 )及 合 约 顾 问 现

正 跟 进 评 估 。  

 
6 1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(六 )  由 其 他 主 导 部 门 跟 进 的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项 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2 / 2 0 2 2 号 附 件 二 第 ( 8 1 )项 )  

 
6 2 .  主 席 报 告 ，就 第 ( 8 1 )项“ T P -D M W 2 7 4 在 大 埔 头 路 部 分 路 段 增 设 行 人 信 道 ”，

进 度 已 胪 列 在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， 请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6 3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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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康 文 署 — 报 告 2 0 2 1 年 11 月 至 1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

2 0 2 2 年 1 月 及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3 / 2 0 2 2 号 )  

 
6 4 .  丘 云 波 先 生 就 文 件 D F M  3 / 2 0 2 2 号 附 录 I 的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康 文 署 在 2 0 2 1 年 11 月 至 1 2 月 举 办 约 1 0 8 项 康 体 活 动 ， 参 加 人 数

为 2  1 3 9 人 ；拟 在 20 2 2 年 1 月 至 2 月 举 办 的 康 体 活 动 约 9 1 项 ，预

计 参 加 人 数 约 2  5 5 1 人 ， 详 情 分 别 载 述 于 文 件 D F M  3 / 2 0 2 2 号 附 录

I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。  

( i i )  因 应 2 0 1 9 冠 状 病 毒 病 的 最 新 情 况 ， 以 及 政 府 进 一 步 收 紧 社 交 距 离

措 施 ， 康 文 署 暂 停 在 2 0 2 2 年 1 月 7 日 至 1 月 2 0 日 举 办 的 康 体 活

动 及 课 堂 ， 减 少 社 交 接 触 和 防 止 病 毒 散 播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墟 体 育 馆 主 场 将 在 2 0 2 2 年 3 月 至 2 0 2 3 年 1 月 进 行 设 施 改 善

工 程 ，包 括 天 花 防 漏 工 程 、改 善 照 明 系 统 和 更 换 地 板 等 ，届 时 将 暂

停 在 主 场 举 办 康 体 活 动 。  

 
6 5 .  柯 晓 雯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D F M  3 / 2 0 2 2 号 附 录 I I。她 表 示 ，附 录 I I 的 4 个 附 件

定 期 汇 报 文 化 活 动 及 设 施 使 用 情 况 。附 件 A 载 述 安 排 在 2 0 2 1 年 11 月 至 1 2 月

大 埔 区 举 办 和 赞 助 的 文 化 节 目 ，部 分 因 疫 情 或 天 气 恶 劣 而 延 期 或 改 以 其 他 方 式

进 行 ；附 件 B 载 述 计 划 在 2 0 2 2 年 1 月 至 2 月 举 办 的 文 化 节 目 ；附 件 C 载 述 安

排 在 2 0 2 1 年 1 1 月 至 1 2 月 举 办 的 “ 十 八 有 艺 —大 埔 小 区 演 艺 计 划 ” 文 化 艺 术

节 目 ；而 附 件 D 则 载 述 拟 在 2 0 2 2 年 1 月 至 2 月 举 办 的 活 动 详 情 。因 应 2 0 1 9 冠

状 病 毒 病 的 最 新 情 况 ，需 要 采 取 进 一 步 的 限 制 措 施 以 减 少 社 交 接 触 ，康 文 署 在

2 0 2 2 年 1 月 7 日 至 1 月 2 0 日 暂 停 开 放 辖 下 的 文 化 场 地 设 施 。  

 
6 6 .  伍 志 强 先 生 就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3 /2 0 2 2 号 附 录 I I I 的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附 录 I I I 附 件 一 载 述 2 0 2 1 年 11 月 至 1 2 月 图 书 馆 推 广 活 动 概 况 ；

附 件 二 载 述 2 0 2 1 年 11 月 至 1 2 月 流 动 图 书 馆 服 务 站 使 用 概 况 ； 附

件 三 则 载 述 拟 在 2 0 2 2 年 1 月 至 2 月 举 办 的 推 广 活 动 。  

( i i )  因 应 2 0 1 9 冠 状 病 毒 病 的 最 新 情 况 ， 需 要 采 取 进 一 步 的 限 制 措 施 以

减 少 社 交 接 触 ， 公 共 图 书 馆 在 2 0 2 2 年 1 月 7 日 至 2 月 2 3 日 暂 停

开 放 ， 在 图 书 馆 举 办 的 活 动 亦 取 消 。  

( i i i )  在 当 区 区 议 员 的 协 助 下 ，富 亨 邨 管 理 处 已 批 准 图 书 车 增 加 在 富 亨 邨

流 动 图 书 站 停 泊 次 数 的 申 请 。 康 文 署 已 安 排 富 亨 邨 流 动 图 书 站 在

2 0 2 2 年 1 月 3 1 日 的 有 关 时 段 提 供 服 务 ，但 受 疫 情 影 响 ，安 排 需 要

顺 延 。  

 
6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由 于 政 策 转 变 ，他 询 问 日 后 有 关 图 书 馆 的 拨 款 是 否 仍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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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议 会 处 理 ，还 是 由 相 关 部 门 批 出 。如 日 后 区 议 会 无 需 处 理 拨 款 ，他 希 望 相 关

部 门 关 注 大 埔 区 内 的 文 化 活 动 ，特 别 是 图 书 馆 。他 希 望 图 书 馆 举 办 更 多 元 化 的

活 动 ， 配 合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的 发 展 ， 在 小 区 推 广 艺 术 文 化 。  

 
6 8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表 示 ，图 书 馆 服 务 因 疫 情 受 影 响 ，故 询 问 流 动 图 书 站 的 服 务 会

否 亦 受 影 响 。另 外 ，有 市 民 认 为 图 书 馆 的 儿 童 读 物 不 足 ，希 望 康 文 署 增 加 儿 童

绘 本 。  

 
6 9 .  主 席 询 问 “ 十 八 有 艺 —大 埔 小 区 演 艺 计 划 ” 的 活 动 是 否 供 市 民 自 由 报 名 ，

以 及 活 动 门 票 的 派 发 安 排 。他 表 示 曾 接 获 活 动 的 宣 传 信 息 ，但 认 为 康 文 署 可 加

强 推 广 ，建 议 署 方 加 强 与 区 内 学 校 合 作 ，向 学 校 派 发 传 单 及 海 报 ，并 在 相 关 部

门 告 示 板 张 贴 海 报 ， 让 更 多 区 内 市 民 接 触 和 参 与 。 另 外 ， 他 询 问 如 疫 情 持 续 ，

署 方 计 划 举 办 的 活 动 会 否 延 期 或 取 消 。  

 
7 0 .  柯 晓 雯 女 士 表 示 ，大 部 分 小 区 演 艺 计 划 的 活 动 需 预 先 报 名 ，署 方 亦 通 过 康

文 署 相 关 场 地 网 页 、小 区 节 目 办 事 处 网 页 及 新 界 东 场 地 每 月 节 目 表 推 广 。康 文

署 将 定 期 留 意 情 况 ，与 小 区 节 目 办 事 处 沟 通 和 加 强 宣 传 。为 减 少 社 交 接 触 ，疫

情 期 间 活 动 或 会 取 消 ，康 文 署 将 与 艺 术 团 体 商 讨 ，希 望 尽 量 改 以 网 上 或 其 他 形

式 举 行 工 作 坊 ， 亦 会 向 小 区 节 目 办 事 处 反 映 意 见 以 供 跟 进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除 以 上 渠 道 外 ，康 文 署 亦 透 过“ 十 八 有 艺 ”脸 书 专 页 及 Yo u Tu b e 频

道 宣 传 ，亦 会 把 节 目 电 子 海 报 ／ 单 张 以 电 邮 发 送 予 各 委 员 ，以 便 他 们 向 有 与 趣

报 名 参 与 活 动 的 人 士 提 供 信 息 。 )  

 
7 1 .  伍 志 强 先 生 感 谢 委 员 的 意 见 ，并 表 示 康 文 署 将 继 续 提 供 更 多 元 化 的 活 动 供

市 民 参 与 。 因 疫 情 关 系 ， 公 共 图 书 馆 及 流 动 图 书 馆 于 2 0 2 2 年 1 月 7 日 至 2 月

2 3 日 暂 停 服 务 。 有 关 富 亨 邨 居 民 希 望 增 加 儿 童 绘 本 图 书 一 事 ， 康 文 署 会 在 流

动 图 书 站 暂 停 开 放 期 间 作 出 安 排 ，在 图 书 站 重 启 时 增 加 儿 童 绘 本 类 书 籍 ，以 满

足 居 民 的 需 求 。  

 
7 2 .  丘 云 波 先 生 表 示 ，由 于 康 文 署 辖 下 康 乐 场 地 在 2 0 2 2 年 1 月 7 日 至 1 月 2 0
日 暂 时 关 闭 ，期 间 康 体 活 动 亦 会 暂 停 。康 文 署 将 密 切 留 意 防 疫 措 施 的 安 排 ，如

须 根 据《 预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规 定 及 指 示 ) (业 务 及 处 所 )规 例 》 (第 5 9 9 F 章 )继 续 关

闭 场 地 ，康 体 活 动 亦 同 样 会 暂 停 。康 文 署 将 留 意 卫 生 署 的 最 新 消 息 。如 疫 情 受

控 和 康 体 设 施 重 新 开 放 ， 署 方 将 适 时 复 办 康 体 活 动 。  

 
7 3 .  何 伟 霖 议 员 感 谢 康 文 署 代 表 增 加 儿 童 绘 本 。另 外 ，有 艺 术 团 体 曾 表 示 现 时

康 文 署 对 文 化 节 目 的 宣 传 成 效 不 足 ， 需 自 行 主 动 联 络 区 内 学 校 鼓 励 学 生 参 与 ，

故 他 认 为 署 方 需 加 强 宣 传 文 化 节 目 。  

 
7 4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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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建 议 汀 角 路 太 和 路 交 界 处 未 命 名 绿 化 带 增 设 成 人 长 者 健 体 公 园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D F M  4 / 2 0 2 2 号 )  

 
7 5 .  刘 勇 威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D F M  4 / 2 0 2 2 号 。 他 表 示 ， 曾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3 日

的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讨 论 题 述 议 程 ，现 亦 希 望 在 地 委 会 跟 进 。汀 角 路 及

太 和 路 交 界 有 一 未 命 名 绿 化 带 ，故 他 希 望 在 该 处 兴 建 成 人 长 者 健 体 公 园 。他 希

望 康 文 署 考 虑 在 靠 近 河 边 行 人 径 增 设 公 园 及 设 施 ，供 市 民 热 身 和 运 动 。该 处 曾

是 鹭 鸟 晚 栖 地 ，但 鹭 鸟 其 后 迁 至 广 福 桥 另 一 端 ，他 持 续 留 意 情 况 ，只 在 广 福 桥

另 一 端 发 现 鸟 粪 ，故 相 信 题 述 地 点 已 不 再 是 鹭 鸟 晚 栖 地 。康 文 署 已 在 会 议 前 联

络 他 ，希 望 安 排 实 地 视 察 ，他 亦 同 意 安 排 。他 认 为 可 交 由 康 文 署 及 民 政 总 署 安

排 实 地 视 察 ，同 时 联 络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、长 春 社 及 观 鸟 会 等 团 体 参 与 。由 于 疫

情 ， 他 不 建 议 短 期 内 进 行 ， 或 可 在 2 0 2 2 年 2 月 实 地 视 察 和 商 讨 。 他 认 为 在 实

地 视 察 和 了 解 工 程 是 否 可 行 后 在 地 委 会 上 再 次 讨 论 较 为 合 适 。  

 
7 6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意 见 。  

 
 

V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(一 ) 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 

 
7 7 .  主 席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3 日 举 行 2 0 2 1 年 第 六 次 会 议 ，

在 会 议 上 跟 进 各 项 获 批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计 划 的 进 度 ，并 备 悉 以 下 3 项

工 程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／ 前 期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：  

—  文 件 第 ( 1 7 )项 “ T P -D M W 3 1 5 大 埔 南 运 路 近 新 兴 花 园 行 人 路 上

盖 扩 建 工 程 ”；  

—  文 件 第 ( 1 8 ) 项 “ T P -D M W 3 1 6 大 埔 南 运 路 建 上 盖 工 程 连 接

N F 1 3 2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”； 以 及  

—  文 件 第 ( 4 9 )项“ T P -D M W 3 3 7 大 埔 大 埔 头 及 太 和 建 避 雨 亭 (太 湖

山 庄 、 太 湖 花 园 二 期 及 大 埔 政 府 合 署 )”。  

( i i )  有 成 员 就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提 出 意 见 ， 包 括 ：  

—  大 埔 南 运 路 近 新 达 广 场 建 避 雨 亭 及 上 碗 窑 至 卫 奕 信 径 八 段 行

山 径 翻 新 工 程 ；  

—  建 议 西 澳 村 兴 建 儿 童 游 乐 场 及 长 者 健 身 设 施 ； 以 及  

—  建 议 汀 角 路 太 和 路 交 界 处 未 命 名 绿 化 带 增 设 成 人 长 者 健 体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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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 。  

 
7 8 .  主 席 补 充 说 ，上 文 第 7 7 ( i i )段 所 列 的 3 项 工 程 需 交 由 大 埔 民 政 处 及 康 文 署

考 虑 ， 不 会 纳 入 工 程 进 度 表 中 。  

 
7 9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(二 ) 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 

 
8 0 .  主 席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1 3 日 举 行 2 0 2 1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。

会 议 上 ， 成 员 备 悉 大 埔 民 政 处 汇 报 2 0 2 1 年 1 0 月 小 区 中 心 ／ 小 区

会 堂 的 管 理 事 宜 ， 并 抽 取 全 部 收 费 活 动 中 的 其 中 5 项 以 审 查 收 支

表 。 成 员 亦 备 悉 大 埔 小 区 中 心 L E D 屏 幕 的 播 放 概 况 。  

( i i )  康 文 署 报 告 2 0 2 1 年 9 月 至 1 0 月 大 埔 区 内 设 施 的 管 理 事 宜 。 成 员

备 悉 和 通 过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8 1 .  委 员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V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8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在 2 0 2 0 年 4 月 2 4 日 的 地 委 会 会 议 上 ，委 员 同 意 保 留 上 届 地 委

会 辖 下 2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，即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及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。为 更 有

效 讨 论 地 区 工 程 及 设 施 管 理 事 宜 ，他 建 议 把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并 入 设 施 管 理 工

作 小 组 ， 拟 议 修 订 可 参 阅 呈 台 文 件 (见 会 议 记 录 附 录 I )。  

 
8 3 .  委 员 会 同 意 通 过 把 地 区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并 入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，并 采 用 呈 台

文 件 所 载 的 经 修 订 职 权 范 围 。  

 
 

V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8 4 . 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2 年 3 月 11 日 (星 期 五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8 5 .  会 议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11 时 0 4 分 结 束 。  
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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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2 2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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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I  

 
 
经 修 订 的 工 作 小 组 名 称  

 
地 区 工 程 及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 

 
经 修 订 的 职 权 范 围  

 
•  就 区 内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向 地 委 会 提 供 意 见 ；  

 
•  就 区 议 会 参 与 管 理 的 区 内 设 施 ，包 括 小 区 会 堂 ／ 小 区 中 心 、康 乐 、体 育 及 文 娱

设 施 (例 如 室 内 运 动 场 、运 动 场 、公 园 、邻 舍 休 憩 用 地 、泳 池 、公 众 泳 滩 及 图 书

馆 )的 供 求 、 使 用 及 管 理 向 地 委 会 提 供 建 议 ；  

 
•  就 区 议 会 参 与 管 理 的 区 内 设 施 的 下 列 职 责 向 地 委 会 提 供 建 议 ：  

—  考 虑 是 否 通 过 有 关 设 施 的 运 作 、 管 理 和 维 修 的 建 议 ；  

—  提 出 或 通 过 有 关 利 用 这 些 设 施 推 行 计 划 和 活 动 的 建 议 ； 以 及  

 
•  定 期 向 地 委 会 汇 报 工 作 小 组 的 跟 进 工 作 。  

 


